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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集中受理通
報與派案中心 

網絡轉介或
通報 

民眾自行
至社福中
心求助 

資料庫資料匯入 
(脆弱家庭預警機制) 

社會(家庭)福利
服務中心 

依規10日內進行訪視評
估，並於30日內提出評

估報告 

開案 

不開案 

開案訪視
評估表 

擬定服務計畫 

執行服務內容 

個案紀錄表 

連結/轉介/知會表 

定期評估表 

脆弱家庭多元服務方
案委辦團體 

結案指標評估 結案評估表 

結案 

連結 

依社福中心擬定服務
計畫提供服務項目 

個案紀錄表 

定期評估表 

提出結案建議 

※集中篩派案窗口統一受理通報，經判定為福利服務案件後，依資訊系統自動將保護事件通報表欄位帶入

社會安全網事件諮詢表內，且集中篩派案中心需勾選風險指標後才連結至社福中心，進行開案評估。 
※社福中心/脆弱家庭多元服務方委辦單位，於服務過程中倘案家發生疑似保護性事件，應循相關法規進行
通報。 

※六歲以下弱勢兒童主動關懷方案經查訪後，如為疑似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3條通報兒少保護

服務或第 54條續由社福中心提供服務脆弱家庭服務。 

113
專線 

1957
專線 

男性關
懷專線 

自行求助 

疑似保護事件 疑似脆弱家庭服務事件 

判定脆弱家庭
案件風險類型 

經訪視評估為疑似保護性案
件，填寫保護事件通報表 

六歲以下弱勢兒童
主動關懷方案 

保護事件
通報表 

社福中心服務流程圖 

社福中心
主動發掘 

急難救助
(公所轉介) 

加害人合併精神疾
病與精神疾病個案
社區追蹤(衛生局) 

其他(教育、勞
政、民政、醫

療體系) 

個
案
來
源 

個
案
類
型 

 

判定保護性
案件 

1個月內進行查訪
完成關懷訪視評估 

通報者/轉介者 

進行案件性質分流 

轉介相關單位提供服務，且確

認該單位收案 

已提供相關訊息，無福利需求 

資料錯誤或不完整、無法聯繫 
 
重複通報或在案中併案處理 

知會原提供服務單位 

社會安全網

事件諮詢表 

行方 
不明 

保護事件
通報表 

脆弱家庭
案件 

保護性案件 照顧無
虞不予
開案 

通報警政
協尋 

經 尋 獲
後，由警
政單位通
知原通報
協尋之社
政 單 位 


